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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吟脐么摊叙独芯荷效侠杆Ж陈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和规范气象灾害的预警与应急工作，避免

或者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

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气象法》、《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、《浙江省气象条例》、《浙江

省气象灾害防御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市行政区域及本市管辖的海域(以下统称辖区)内

台风、暴雨、暴雪、寒潮、大风、高温、干旱、雷电、冰雹、霜

冻、大雾、道路结冰、霾等气象灾害的预警与应急工作，应当遵

守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气象灾害预警与应急工作坚持以人为本、预防为主、

预警先导、应急联动、依法规范、协调有序、分级管理、属地为

主的原则，实行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。 

第四条 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象灾害预

警与应急工作的领导、组织和协调，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纳入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统筹资金，保障气象灾害预警与应急工

作，不断提升气象灾害预警与应急能力和现代化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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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设立气象灾害防御应急指挥部，

统一指挥协调辖区内除防汛防旱外的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处置工

作，指挥部办公室设在本级气象主管机构（气象局或者气象办）。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设立气象灾害防御领导小组，负责

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处置工作。 

第五条  财政、保监、金融、气象等部门应当和保险机构积

极探索建立与气象灾害防御应急措施效能相挂钩的财政补贴、投

保优惠、理赔高效的巨灾保险机制，鼓励和引导社会主动参与灾

害保险。 

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把气象灾害预警与应急防御知识纳入

学校有关课程和课外教育内容。 

其他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气象灾害预警与应急有

关工作。 

第六条  各有关部门以及新闻媒体、企事业单位、村（社区）

组织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宣传、普及气象灾害预警与应急防御知

识，提高公众的气象灾害防御意识和应急避灾、自救互救能力。 

第七条  对在气象灾害预警与应急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

织和个人，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表彰。 

 

第二章  预警发布传播 

 

第八条 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方式发布，

包括“发布”、“变更（升级、下调）”和“解除”等三种形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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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、发生的紧急程度以及发

展态势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等级分为四级：Ⅳ级（一般）、Ⅲ级（较

重）、Ⅱ级（严重）、Ⅰ级（特别严重），分别用蓝色、黄色、橙色、

红色及对应的气象灾害中英文图标标识。 

第九条 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主要包括下列内容： 

（一）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发布单位、发布时间； 

（二）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预警区域、灾害名称、预警等级

及对应图标; 

（三）气象灾害可能影响的范围、强度、时段、趋势和防御

指南等。 

第十条 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实行统一发布制度。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辖区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与传播的管

理工作，未设气象主管机构的区相应管理工作由市气象主管机构

负责。 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按照职责统一发

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。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气象灾害

预警信息。 

第十一条  市、县 （市、区）、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应当加强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、传播基础设施建设，畅通发布

传播渠道，及时播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，扩大气象灾害预警信息

覆盖范围。 

第十二条  市、县 （市、区）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政府门户

网站、基础通信运营企业（电信、移动、联通）等公共信息传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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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，应当与当地气象部门建立稳定、可靠、迅捷的气象灾害预

警信息获取（发送与接收）渠道，及时、完整、无偿向社会播发

（含增播、插播）或者刊载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提供的

最新气象灾害预警信息。 

第十三条  学校、医院、商场、体育场馆、社区、机场、港

口、码头、车站、交通要道、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场

所，应当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接收与传播设施（包括在已

有信息发布平台加载气象预警信息），及时、完整、无偿播发（含

增播、插播）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提供的最新气象灾害

预警信息。 

各部门气象联络员、乡镇（街道）气象协理员、村（社区）

气象信息员、重点单位气象安全员应当做好本部门（行业）、区域

或者单位内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接收和传播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发布

台风、暴雨、暴雪、冰雹、雷电、大风、大雾、霾等重大（突发）

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时，有关单位应当及时启动重大（突发）气象

灾害预警信息全网发布机制，通过数字电视、应急广播全频道滚

动发布和手机短信全网发布等手段，提高预警信息传播时效和覆

盖面。 

重大（突发）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全网发布细则由市应急办会

同气象、广电和通信运营企业等单位另行制定。 

第十五条  传播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机构和个人不得随意删

改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的内容，确因传播方式局限需要压缩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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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内容时，必须确保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发布

单位、发布时间、预警区域、灾害名称、预警等级、预警时段（视

频、报纸、网站加预警图标）等要素的完整表达。 

 

第三章  应急联动响应 

 

第十六条  市、县 （市、区）、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以及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应当根据本地区、本部门（行业）或

者本单位可能遭受不同气象灾害的风险和影响，落实相应的工程

性和非工程性相结合、常态防御和应急处置相结合的措施，建立

健全气象灾害防御针对性（分灾种）应急预案，广泛宣传、定期

演练、不断完善，确保临战时应急联动响应机制的有效实施。 

市、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象主管机构和有关部

门对有关单位的气象灾害防御和应急准备工作进行监督检查。 

第十七条  市、县 （市、区）、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以及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应当根据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级别，

建立健全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，对本地区、本

部门（行业）或者本单位可能遭受的风险和影响，及时启动、调

整或者终止相应的应急预案，组织做好本地区、本部门（行业）

或者本单位的气象灾害防御应急工作。 

在气象灾害发生前的防灾应急阶段，重点做好人员转移、设

施加固、采取应急预防性措施等工作；在气象灾害发生时的抗灾

应急阶段，重点做好人员避灾、紧急排险、应急抢险等工作；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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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象灾害发生后的救灾应急阶段，重点做好灾民救助、伤员救治、

基础设施抢修、恢复社会生活生产秩序等工作。 

第十八条 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气象灾害防御应急指

挥部及其各成员单位，应当按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明确的职责，

协调指挥、协同联动做好气象灾害应急工作。 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按照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

民政府气象灾害防御应急指挥部的部署和相关应急预案的要求，

组织做好本区域气象灾害防御工作。 

村（社区）和其他基层组织应当按照当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的应急处置决定、命令，配合落实应急处置措施，组

织动员群众应急避灾、自救互救，协助维护社会秩序。 

第十九条  市、县 （市、区）气象主管机构及其所属气象台

应当加强灾害性天气的监测、预报，及时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，

为各级政府、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启动、调整或者终止本单位

相关应急预案、组织防灾减灾提供决策依据和建议，并做好全过

程的气象保障跟踪服务。 

第二十条  市、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应急、气象、

住建、海事、发改、公安、城管与执法、环保、港航、粮食、旅

游、教育、国土资源、交通、民政、水利、农业、卫生、林业、

电力、海洋与渔业、保监等相关部门建立健全相应的气象灾害及

气象次生、衍生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应急联动机制，实现相关灾情、

险情等监测和预警信息的实时共享。 

第二十一条  学校（幼儿园）、非公共服务保障部门的企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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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，在接到所在区域受到台风、暴雨、暴雪、寒潮、大风、大

雾、高温、雷电等重大气象灾害影响的红色预警信号，或者受到

台风、暴雨、暴雪、冰雹、道路结冰、霾等气象灾害影响的橙色

预警信号时，应当采取撤离危险地带、避免户外活动、终止野外

作业等有效应急避灾措施。 

第二十二条  公众应当注意收听、收看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所

属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，根据气象灾害可能的

影响，及时采取储备饮用水、方便食品、急救药品、应急照明等

必要的应急准备和避灾措施。 

 

第四章  法律责任 

 

第二十三条 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及规章已

有法律责任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二十四条 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有权

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

予处分： 

（一）未按照规定建设气象灾害防御设施和预警信息接收与

传播设施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 

（二）未按规定做好气象灾害防御准备和应急工作，造成严

重后果的； 

（三）因工作失职导致气象台漏发、错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，

造成严重后果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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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因工作失职导致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政府门户网站、

基础通信运营企业漏发、错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，造成严重后果

的；  

（五）非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向社

会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 

（六）其他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行为，造成严重

后果的。 

 

第五章  附 则 

 

第二十五条  本办法自 2015年 1月 20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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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分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委各部门，市人 
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温州军分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
 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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